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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使徒行傳中教門的探討

1、 經文：

a. 使徒行傳中共出現六次，分別譯為『教門、教黨和異端』希臘文為airesis英文多譯為sect。

b. (1) 5:17撒都該教門“名詞、主格、陰性、單數”，英文譯作sect 。(2) 15:5法利賽教門“名詞、所有格、陰性、單數”，英文譯作sect 。(3) 24:5拿撒勒教黨裡的一個“名詞、所有格、陰性、單數”，英文譯作sect。(4) 24:14他們所稱為“異端” 『名詞、所有格、陰性、單數』的道，英文譯作heresy 。(5) 26:5按著最嚴謹的“教門” 『名詞、直接受格、陰性、單數』，作了法利賽人，英文譯作sect 。(6) 28:22因為這“教門” 『名詞、所有格、陰性、單數』，是到處被毀謗的，英文譯作sect 。
2、 社會學中幾個名詞的定義：取自唐崇懷牧師的課堂講義

a. 教社sect：

1. 正式宗教中所分出來的小團體。

2. 同常因為原有的宗教不能滿足他們在某些宗教、信仰、靈性上的慾望，因此自立門戶。

3. 通常被視為極端或異端。

4. 具有高度的分別意識。要改變或拒絕原來宗教的價值觀，故常被原宗教所拒絕，也被主流社會排斥唾棄。

5. 一般的領導無特定型式，有正規訓練、活動較採自然型式、重創意性活動及自由發揮，就是較重感性、恩賜才華較以經驗來表達。

6. 不拘泥於教條、多有教規、會友來去自如。

b. 教門或教幫cult：

1. 圍繞在一位神性領袖所形成的一種宗教團體。

2. 組成嚴謹、權威意識特強。

3. 注重個人問題、忽視社會問題、異端成份特強。

4. 多有抗拒群眾、主流社會的價值型態。

5. 乖僻自侍、具煽動精神、為社會所厭棄、唾棄。

3、 各個教門在聖經中相關的事項：

a. 撒都該教門：當時為大祭司及其同人，因著使徒行神蹟奇事、多人信主而滿心忌恨；若是加上福音書中的內容，他們否定死人復活的事情。特點是因著自己先有的、不合聖經的思想，而去否定、忌恨聖靈使用使徒所行的果效。

b. 法利賽教門：他們當中的人信了耶穌以後，仍然奉行割禮和守摩西的律法，並以必須如此為教義。特點是信了耶穌以後，仍然以過去不信時的思想，來解釋或持守基督教的教義。

c. 異端：基督教當時被猶太教視為異端。特點是符合聖經立場、思想的聖道，被不明白且拒絕者，稱之為異端，重點是判定何者為異端的標準，是我們應當先確定的。

d. 嚴謹的教門：由以往保羅如何成為法利賽教門中之人，可以知道法利賽教門也有最嚴謹和較不嚴謹的分別。教門的特點之一是，訓練的嚴謹度不同於原有的宗教，或過嚴、或過鬆，我們也必須按著聖經而予以分辨，才能辨真偽。

e. 基督教教門：在羅馬對基督教持較客觀立場的猶太人，將基督教視為猶太教中的一個教門。重點是基督教被稱為猶太教的一個教門，不是說基督教錯了，反而那才是原來的或是正統的基督教。

f. 結論：

1. 教門確實存在不同的宗教觀念與態度之中。

2. 不同教門之間確實彼此視對方為異端。

3. 這或許是基督教之中有不同的宗派、不同神學觀和作法的原因之一，因此我們有必要認識“正統或正確的基督教信仰內容”。

4、 由教門在使徒行傳或路加所使用的情形，歸納其定義：

a. 來源：在原有的宗教之中，因為宗教生活、教義、和其他相關的利益的不同，而在原有的宗教中有所分門別類。

b. 特性：尊崇原有的宗教，卻視不同的教門為異端。

c. 當警惕之處：

1. 前提有二：一為神是教會為一的主；一為任何宗派或人士之間確實有所差異性。所以宗教人士均難避免教門之事的發生，確應以『不是由我而產生』為念。

2. 既然教門來自宗教生活、教義、和其他相關的利益的不同，因此應當避免“從我的經驗來決定教會生活的模式、教義的內容”，同時更要避免“為了所見的利益，而決定教會的決策與方向”。

3. 自己不要成為這新教門的中心人物，也不以任何人為此教門的中心為反省與分辨的標準之一。

4. 自己的想法與經驗的心得，不要變成聖經結論的唯一內容或標準，更不要使之成為教會使命、異象與作法的決定因素，因為這是取神而代之的事，同樣的也不要給其他思想、教義、說詞…有取神而代之的機會。

5、 關於基督教在猶太教中被視為一個教門：

a. 基督教被猶太教視為教門和異端：參考徒24:1-23。辯士帖土羅說：保羅是拿撒勒教黨的一個頭目、鼓動眾猶太人生亂，甚至連聖殿也想要污穢。他們對保羅控告的理由，來自他們對猶太教的認識，卻不是神心中的猶太教。參考28:17-22。基督教是到處被毀謗的。在猶太教當中被毀謗可以說理由同前，基本上當時在外邦人中，基督教並未被毀謗，若說以弗所的暴動等那是行法術的人，見以不當方式生財得利的門路被關閉了，才起來以毀謗的方式，對待基督教。

b. 路加詳細記錄此事，而且未加反駁，只記錄保羅的分訴。保羅說：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，我正按著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。可見雖然猶太人歪曲主的聖道，而視基督教為異端，保羅並未攻擊或反擊，而是藉審訊『辯明真道』和傳揚這道。

c. 結論：

1. 不信之人可能因為拒絕真道、抵擋真道而毀謗這道，甚至稱基督教為異端。

2. 基督徒卻應該以反省的態度，反省自己的信仰，是否真的、正確的符合真道。所以要先認識自己的信仰內容是否正確。

6、 簡介初代教會時的基督教：基本上以新約聖經為主。

a. 信仰：

1. 神論：聖父、聖子、聖靈都是神，但是還沒有使用三位一體或聖三一神的字詞。

2. 救恩：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，是唯一所信、所高舉的內容。

3. 禱告，當時應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向父神禱告；應該仍有直接向父神禱告的部份，因為當時的使徒仍然在申初禱告的時候，進聖殿禱告；似乎當時還沒有向聖靈禱告一事，因為新約聖經全無此類的記載，甚至沒有任何的暗示。

4. 結論：

　　初代教會沒有三一神論的神學教義，只有三一神的信仰內涵，所以重點是我們是否真的相信三一神，而非將“三一神論”成為爭論的內容。

　　初代教會就是傳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，所以重點是基督是神的兒子、祂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，是唯一的救恩，而非將“教會、神學、靈恩……”成為爭論的內容。

　　初代教會以使徒行傳所記載的禱告為例，沒有向聖靈禱告一事。
所以重點是向神禱告，這神是三一聖神，而非將向神禱告，成為爭論的內容。

　　我們不要反對向聖靈禱告一事，但是也不要堅持別人沒有奉聖靈的名、向聖靈禱告，是一種錯誤。因為神不喜歡我們將這一類的事，成為爭論，也不喜歡我們以此分門別類，高過經文而來的爭論性思想，不應該是基督教的正統信仰。

b. 教會：

1. 成員：指信了耶穌的人，聚在一起的活動。並以使徒和使徒所指派的人為主要管理、作聖工的人。

2. 聖靈的恩賜：完全沒有反對聖靈賜恩賜，但是卻不是按著聖靈的恩賜來帶領教會，不過卻認定按著聖靈所賜的恩賜來彼此造就。應該可以說教會管理或約束有聖靈恩賜的人，而教會指的是在神所設立的職份上的同工、使徒所指派的同工，按著使徒的教訓以及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，來作為管理、約束的標準。參考哥林多前書12-14章、以弗所書4章、使徒行傳15章、14:19-23等。

3. 事工：一般性或原則性是同工帶領教會生活、建立教會制度、大家一起向外傳福音；但另有一個特點，就是聖靈自己彰顯異能，然後使徒跟進，就多有眾人歸向神。

c. 某些名詞：

新舊約中或我們的聖經譯本中，有許多的相同名詞，但是新舊約中的意義已經改變了。例如：舊約的先知是向人說，神要先知講的話，有時還限定聽的對象、講的地點與時間，此時，不聽的人就有禍了。新約的先知確實說出一些聖靈說的話，但是多為關於個人性或地區性的。例如亞迦布對保羅說個人性的預言內容，但是保羅卻沒有聽從，參考徒21:8-14；在地方性的教會中，先知得啟示，是為了彼此造就。亞迦布也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，這事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，參考徒11:27-28。

d. 結論：

a. 在初代教會的時期，教門是確實存在的。猶太教中的若干教門是具有歷史、利益因素，但是教門出現的主要因素，應該是對神的道的誤解。例如：律法與救恩、神的獨一性與三一性……等等。

b. 教門本身只是一個詞，應專指同一宗教、教會中之不同派別。若將教門看作就是分門別類、都是錯誤的，因為基督教在當時是猶太教的一個教門，對猶太教而言是異端、對保羅而言是聖道。

c. 不正確的教門有一個特性：就是圍繞在一個人物、一個神學性的立場、一個屬靈經驗性的觀點之上。保羅所謂的聖道，不是圍繞在人，而是耶穌，祂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；不是一個神學性的立場，而是耶穌基督和祂所完成的救恩；不是一個屬靈經驗性的觀點，而是神在永世裡所賜的應許，這個應許的完全應驗或實現，也是在永世裡的。

d. 重點仍然在於我們我謂的聖道，是否是正確的神的真道？那是我們應該付上尋求、檢驗與分辨之處。

7、 教會與教門的關係之一：地方堂會之中不該有教門。
　　奧古斯丁AD354-430曾說：兩個不同的神學思想、作法，用在同一間教會中，必定帶來分裂。關於這些不同教門的人士，對於面對“教門使教會產生分裂之過程的看法”，就是基本上將不同觀念的事工引進教會，以至在會眾中產生衝突，然後導自分裂。關於引進這些不同的觀念的事工，以致於產生衝突，本人簡略的歸納各種不同人士的某些態度或看法如下：

1. 靈恩人士：多持“是神要我在教會中作這事工、分享這信息”，我不能不作，因我以單單順服神為人生目標、表達我對神的委身或回應。以至於有強烈進行的動機、有不畏堅難的熱誠，常被評為不顧他人。
因為在傳統教會或說福音教會當中，因靈恩而產生的衝突，多為靈恩人士或引進靈恩而來。我們很難斷定他們的領受是真？是假？但是不尊重神原先所許可的安排，卻是不爭的事實，就是神既然已經讓原來的教會建立在此，卻以自己的領受，去改變神曾經作的事工的方向。所以如何學習將現在的領受和神已經作的工作之間，作出一個的平衡性的動作，是值得再思的功課。可能可以暫緩在團體的制度之內，實踐神對我個人的帶領，較為平衡吧！

2. 和諧人士：較多持“神若不許可，不會發生”、‘為了教會繼續和諧的理由，應當忍耐’、“為了他人或個人的因素而沉默”。以至於多以等待、和諧、並以多數人的行動為指標，常被評為不遵守其他經文的基督徒。

教會在人間和諧與教會專一屬主，何者比較重要？大家各有立場，因此如何學習？以至於我們都站在神現在要我們作的事上，是值得再探索的功課。可能可以從『先盡上當前職份的責任』為開始吧！

3. 發言人士：多注重“教會的本質是否符合聖經的立場？”他們以教會是否持手神已經讓我們明白的聖經真理為主要立場，比較不重人際之間的衝突。以至於以維護真理的立場，參予教會事務，常被評為不近人情。

所謂的護教是使教會明白異端與偏差之處，目的是要造就教會，但是當偏差已經進入了教會，是護教較重要？還是維持教會較重要？也是見人見智的事，所以處理的有智慧，是應該反省之處。可能可以從制度中的溝通開始，比較不那麼偏激或激烈吧！

4. 結論：

a. 眾教會之間是存在著不同的經歷、看法，但是單一堂會之間，應該只保留一種立場或陳述。

b. 參與教會應以在主裡、按著聖經和本堂會的教義，建立這邊教會為前提。

c. 引進任何新的思想與作法，以不造成肢體間的衝突為前提，相信是符合正當的倫理與道德之事，當然比較不會成為得罪神的作法了。

8、 教會與教門的關係之二：自己宗派之中不該有教門。

a. 教會本身在一個宗派之中，超宗派的獨立教會本身就是一個宗派、就是一個教門，所以在世上的地方堂會應該屬與某一派別，就是在某一教門之中，目的不是為了分門別類，而是為了在今世能夠較有效的對某些特定對象或族群作福音工作。

b. 沒有一個宗派對神的心意、聖經是完全瞭解的，但是神並未只因此責怪宗派或個人；神只是要個人與宗派，在不完全之中，繼續追求認祂、追求過一個實踐真道的生活。雖然可能經驗與看法上有所差異，但是在處理差異的過程中，應以教會的純正、合神心意的見證為前提，而非立場、利益為前提，或許就是保羅所說的“看得合乎中道吧！”。

c. 所謂的參加一個堂會、一個宗派為會友、為同工，應該先認識這間堂會、這個宗派，然後與眾肢體一起在“神所設立的教會或宗派之中”，建立這個教會與宗派，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本人以為，這不單是聖經對基督徒、神職人員的要求，也是在世上有所職業道德的表現。

d. 結論：

1. 前提一：堂會與宗派的設立，在世人來看，是神召人、差人而設立的；在基督徒來看，是神自己設立的，被神使用的人，應視自己是器皿、是沒有主權的僕人。

2. 前提二：堂會的植堂與宗派的產生，在教會歷史上來看，神不是透過一個屬神的人而設立的，而是透過向祂的教會、一個屬祂的團體，啟示或顯示祂的心意而設立的，正如使徒行傳第二章耶路撒冷教會的成立、第十三章安提阿教會差派保羅和巴拿巴出去，作聖靈要他們作的工。

3. 由教會歷史看堂會與宗派有所錯誤之時，凡是以爭對錯、爭正確的事奉，而產生的分裂，總是一方有進展、一方需要療傷，因此在有得有失、有對有錯的情況之下，聖經的例證是沒有結論。例如：保羅與巴拿巴為馬可而分開，所以我們以嚴於律己、寬以待人的態度，若自己落在爭論中，當說己不對；若人落在爭論中，不說人不對；而教會的帶領者、相關領袖應當按章程，迅速予以解決，免得給魔鬼留了一個分裂教會的機會。

9、 結尾：

　　持守真道的人士、教會或宗派，應當不怕被人稱為一個教門，但是不能以強調自己與其他宗教、宗派、教會之不同，而被稱為一個教門。

　　例證一：在歷史上某些強調浸禮的人士或教會，聲稱唯有浸禮才有效，甚至否定其他教會的浸禮，並且要求凡入教者，要重新接受他們的浸禮，這就不恰當了，這就是歷史上的重洗派。

　　例證二：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，五旬節教會與聖潔教會曾經合併，成為五旬節聖潔教會。但是後來某些五旬節人士，堅持沒有說方言，就沒有聖靈的充滿，以至於聖潔教會的人士再分出來，成立了拿撒勒人會。本人曾在1990年代聽宣教士說，當時雙方堅持結果，甚為可惜。

　　在使徒行傳之中，教門之事被用在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，所以在基督教對異教、異端可以學習以使徒行傳24章的內容來面對。至於教會與宗派之間的教門問題，似乎應以不堅持已為對的態度來面對。關於堂會之中、宗派之中的教門問題，不應以個人的心得與領受，發起教門之爭的事，但也不以個人的心得與領受，處理教門之爭的事，而是按章程而處理，因為正的堂會與宗派的章程，還是由先聖先賢按聖經而制定的。關於真的異端之爭，應以新約書信中，不容異端破壞教會的護教立場，積極面對。

　　求主幫助我們，在祂的殿中，不製造因教門而來的分裂；只尋求在體制中，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，為的是建立合乎聖經的教會生活，而非我個人所認為的合乎聖經的教會，這或許就是議會制的教會的益處吧！

10、 應用：本人嘗試以“教門”為題，作一篇講章。

經文：使徒行傳24:1-21
題目：使徒行傳中的教門；保羅與教門

主題：神若不許可，教門不出現，神既已許可，當求蒙主　　

　　　恩。所以不要懼怕教門之事，而應藉機以神的話語

　　　來面對教門之事，就必得神喜悅、得神所定之福。

段落：

前言：教門的定義；初期教會被猶太教稱為教門或異端。

1. 保羅接受這事實，卻仍按正道事奉神。

2. 保羅面對這事實，以對神、對人無虧自律。

3. 保羅處理這事實，以傳揚福音為目標。

結論：對外有教門、對內無教門；

　　　應求無虧神、亦求無虧人；

　　　教門雖麻煩、福音照常傳；

　　　教會應常在、教門成主恩。

信息摘要：

1、 教門的定義：

　　教門是在原有的宗教當中，因為不能滿足的期望與解釋經驗的能力的不足，以致於強化某些教義、思想、事情或人物而在原有宗教中，與其他人有所不同而來。

　　撒都該教門因政治上接近羅馬人、且不信死人復活的事情，而成為一個教門；法利賽教門為了自己的利益，以自己的方式解釋聖經與律法，也成為一個教門；歷史上的重洗派，過於強調洗禮的形式，而否定其他教會的洗禮，亦成了一個教門。

　　至於拿撒勒教門或教黨，以耶穌基督為中心人物、耶穌被訂在十字架上為救恩的教義，雖被猶太教視為異端，卻仍是正確的宗教，因為以耶穌為中心是正確的，因耶穌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，以神為中心的宗教才是正確的宗教；以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為中心，也是正確的，因為祂是唯一的救主、祂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，是唯一的救恩。

　　因此以任何一個世人為中心、任何一個人的思想為中心、單以任何一項真理、教義或聖經中的事務為中心，所出現的教門均不可取，應予以唾棄、排除在教會之外。但是我們若以神為中心、以神全面的啟示為中心，就算人以我等為教門、為異端，也不必畏懼，只要時常謙卑地反省“我們所信的是否真的合乎神的話？”只要發現人的評論　是正確的，我們就改；若評論的不正確，亦不需反擊。

2、 保羅接受猶太人稱他為拿撒勒教黨之人：徒24:13-15
　　猶太人在耶路撒冷以假見證控告保羅、現在又在巡撫面前誣告他。保羅在巡撫面前說：他們所告之事他們不能向巡撫證實；然後他再說：他正是按著這道事奉神。

　　保羅不反擊、不攻擊他們，只是按著他自己、眾使徒和眾聖徒所共同認識的耶穌基督和祂訂十字架，事奉祖宗的神。

　　我們應該反省自己的信仰內容，是否與自己所在的教會的信仰內容相同？是否與同宗派的信仰內容相同？是否與整本聖經一致？是否偏向某一個人物？偏向某一種思想、單一的教義或單一的聖經段落？

3、 保羅面對猶太人稱他為拿撒勒教黨之人：徒24:16
　　　　保羅說：因著這正道，他自我勉勵，對神、對人常存

　　無虧的良心。當我們按著正道事奉神、服事人的時候，我

　　們應當謹慎，因為有可能按著正道事奉，卻仍然做出虧對

　　神、虧對人的事情。不然保羅不必以此自勉。

　　　　為何按著正道事奉神，仍有可能走偏呢？當世界上的

　　事情，按著規矩和公式而作，人就不能也不會說我們做錯

　　了；例如：數學按公式作就一定對。為何宗教上只有基督

　　教按正道而行，也有錯的時候呢？因世界上的事情，都是

　　以照規矩行為正確的標準，但是基督教卻以神超越祂自己

　　所訂的規矩為前提，因此照正道行，卻在不知不覺當中，

　　以自己照正道而行為中心，此時就成了不正確的教門之一

　　了。例如：保羅責備彼得之事，參考加拉太書2:11-21。

　　如果彼得等人以不要叫外邦人為難，而與他們同席；又以

　　不叫猶太人跌倒，而中途離席；兩者均無可議之處。但是

　　變成以自己來決定，何時該用哪一項神的原則！這就成了

　　以自己、以某一思想或教義為中心了。因此這是錯的。

　　　　我們分辨自己是否虧對神或人，就是以此自省；我們

　　在教會事攻的職務上，分辨他人，也是以這原則為方法。

　　到底我現在以自己、他人、某一思想、某一經歷、甚至過

　　於某一經文！求主光照我們。

4、 保羅處理猶太人稱他為拿撒勒教黨之人：徒24:10-21
　　保羅在耶路撒冷的時候、在千夫長的營樓裡、在公會裡、在巡撫衙門裡，他都不是為反擊猶太的控告而說話，只是把握機會傳楊主的福音。參考使徒行傳21-24章。這是保羅留給我們的好榜樣。

　　若是宗派外之人，說我等是一個教門，我們可以不反擊，只是把握機會宣揚主道；若是堂會外之人，說我等是一個教門，我們仍然不反擊，仍然是把握機會宣揚主道。但是在宗派與堂會之中，若有人犯了彼得與其他猶太信徒所犯的錯誤，我們應該校法保羅對彼得之直言。否則將來必以分裂式的增長作收，那時真是虧對神和人了。這就是耶路撒冷會議的一個原因，當然我們也要自律，不要將爭論引進教會才是。

5、 結論：

　　因為今年八月的第一個主日，是本堂的35週年慶。五六月的主日講壇，將探討安提阿教會如何成為一個福音廣傳的教會？如何成為一個宣教的母會？

　　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宣教的母會、植堂的母會，將來必有人會觀察我們的教義與做法，甚至我們自己人當中，也會有意見相左之時，我們應如何面對呢？望主憐憫。以下文互勉吧！

　　歸 主 為 聖

  對外有教門、對內無教門；

　  應求無虧神、亦求無虧人；

　  　教門雖麻煩、福音照常傳；

  　　　教會應常在、教門成主恩。

� 使徒行傳中凡是明言禱告之處、且記載著禱告的對象的經文：1:24-25禱告的對象是“主”。3:1-6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。4:24向神說：主阿！9:10-19亞拿尼亞奉耶穌所召、所派，去為保羅禱告。10:2哥尼流常常向神禱告。10:9-16; 11:1-10彼得禱告時，見了異象，所稱呼的對象“主”。12:5教會切切的為彼得禱告神。13:1-3他們事奉主，禁食的時候，聖靈說……。16:25保羅和西拉在監裡，禱告、唱詩、讚美神。如果加上22:17保羅在聖殿裡禱告，應該是向神禱告，而非指名道姓的向聖靈禱告。8:14-24使徒為撒瑪利亞人禱告，要叫他們受聖靈，加上西門想買“禱告使人受聖靈的權柄，而被定為：在神的面前心不正。”應該也不是奉聖靈的名禱告、也應該不是向聖靈禱告。





